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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23 年佛山市促进

高校科技成果服务产业发展扶持
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《佛山市促进高校科技成果服务产业发展扶持办法》

（佛山教育〔2023〕20 号）精神，健全高校成果落地转移转化

体系，提升高校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服务能力，切实提升佛山市

内企业科技创新能力，深入推动佛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现启动

2023 年佛山市促进高校科技成果服务产业发展扶持项目申报工

作，由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（以下简称“转化中心”）组

织实施政策申报及评审工作。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支持方向

本次申报主要为转化工作站、创新研究项目、产学研项目和

产业化项目 4 个子项，具体内容见附件。

二、申报时间

各项目申报单位网上申报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5 日 8:30 至

佛 山 市 教 育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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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6 月 30 日 17:00（申报单位逾期未通过服务平台完成首

次网上提交或被审核部门退回后未按时重新提交，视为放弃申

报）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符合条件的单位通过“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线上服务平

台”（以下简称“服务平台”）进行网上申报。项目申报须按以

下程序完成：

（一）网上申报。申报单位登录服务平台填写项目基本信息，

并按要求上传申报材料。对于首次使用服务平台的单位需先注册

获得账号。(网址：https://www.gurfcc.com/policy/list)

（二）形式审查。由转化中心组织对申报项目进行资格审查

和申报材料规范性审查。不合规的材料将通过服务平台退回修

改，各单位须在 3 个工作日内重新提交按要求修改后的申报材

料。

（三）纸质材料报送。申报单位须于审查通过后 5 个工作日

内按要求制作纸质材料并报送至转化中心（联系人：汤子情，电

话：18988636903，地址：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澜北路 6 号千

灯湖创投小镇 B8 座二层）。

（四）项目评审及公示。审查通过的项目由转化中心组织专

家评审，并根据实际需要安排现场答辩或实地考察等环节。市教

育局按照竞争择优的原则确定拟扶持名单，并予以公示，公示期

为 5 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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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下达立项。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处理后，根据公示结

果下达立项通知文件。

（六）资金拨付。由市教育局按相关规定拨付扶持资金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汤子情，联系电话：18988636903（微信同号）

附件：1.2023 年转化工作站立项申报指南

2.2023 年转化工作站立项申报书

3.2023 年创新研究项目立项申报指南

4.2023 年创新研究项目立项申报书

5.2023 年产学研项目申报指南

6.2023 年产学研项目申报书

7.2023 年产业化项目立项申报指南

8.2023 年产业化项目立项申报书

佛山市教育局

2023 年 6 月 14 日

（联系人:汤子情，联系电话：18988636903）


	



